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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員工倫理責任 

一、本局員工應恪守法規，維護機關優質風氣，形塑既有良善組織文

化。 

二、本局員工執行業務時，律應依法行政，誠信負責，並考量整體社

會公益及市民福祉，確保市民安全。 

三、本局員工執行職務應公正客觀，以市民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

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法利益。 

貳、 員工與廠商禁制事項 

一、招標前洩漏招標文件、評選委員名單及底價。 

二、圖利廠商，而於資格、規格及施工規範限制競爭。 

三、要求、期約或收受廠商任何財物，以及履約驗收期間不當之飲宴

應酬。 

四、不當辦理變更設計及追加預算，於監造、估驗、竣工、驗收、工

期計算為不實作為或設計浮編、結算浮報等行為。 

五、未依規定辦理或為之辦理不當之抽(查)驗、複勘或臨檢等行為。 

六、經由各種機會，趁勢向廠商索賄或要求回扣。 

七、假借職務之便，招攬或媒介親屬於廠商任職，插股或其他形式等 

圖利行為。 

八、於公務外與廠商接觸密切，接受招待、涉足不當聲色場所或國內 

外旅遊等行為。 

九、於既有法規、案例外，接受廠商關說而為之訂（修）定違反作業

標準、規範或解釋。 

十、與廠商間以任何直接或間接方式輸送不正利益，且應避免與其有    

    業務外金錢往來。 

參、 責任檢討 

一、違反本準則經查證屬實，依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二、本局員工有違反本準則之行為，該管長官知情未通報政風單位並

依規定處置者，應受懲處。 

 



       


